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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 

民 事 裁 定 书  

（2021）川18破监1号 

 

复议申请人：雅安天合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

雨城区孔坪乡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叶礼贵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 

被申请人：四川天府旅游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，住

所地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滨江华庭1幢6楼78号。 

负责人：石国文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龚大燕，四川兆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孟昭明，四川兆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四川天府旅游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天府旅发公

司）与雅安天合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合商贸公司）实质合

并破产一案，复议申请人天合商贸公司不服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

人民法院(2021)川 1802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申请复议，

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天合商贸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称，请求撤销（2021）川 1802

破申 3号民事裁定书，驳回天府旅发公司与天合商贸公司实质合

并破产的申请。其认为两公司不符合实质合并破产标准,主要基

于以下理由：1.四川兆盛律师事务所不具有申请将天合商贸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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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天府旅发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的主体资格。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规定，能够启动破产程序的仅为两种

人，一是债务人自己，二是债权人，法律并未规定债务人或债权

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具有申请破产的主体资格，四川兆盛律师事

务所非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破产程序的申请主体，其主体不适

格。2.天合商贸公司与天府旅发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人，应当各

自以其所有的财产对自己的债务承担责任。天合商贸公司与天府

旅发公司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，也不存在一方是另一方分

支机构的情形。其财产、责任、权利、义务均相互独立，均应以

各自所有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。3.天合商贸公司资产足以偿还其

债务，不具备破产的事实。同时也没有债权人申请对其进行破产

清算，天合商贸公司也不同意对其进行破产清算。天合商贸公司

的资产为 4457.81 平方米的房产以及 1186.29 平方米的土地使

用权价值约两千余万无，其对外债务仅为成都银行的七百余万元

的借款。资产足以覆盖其全部债务，不符合破产法的前述破产条

件的规定。天合商贸公司的债务形成是为成都旭川农业科技有限

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，其所承担的责任系物权担保责任以及欠付

丁国俊工资。4.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

纪要》的规定，天合商贸公司不符合与天府旅发公司一并破产清

算的条件。天合商贸公司与天府旅发公司仅 2015 年 8 月后股东

才具有部分的重合情形，在财务以及业务上均不存在混同的情

形。从经营范围来看两个公司其业务不存在任何交叉情形，更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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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业务混同。天合商贸公司与天府旅发公司财产独立，且权属

清晰，不存在财产无法区分的问题，天合商贸公司债权人为成都

银行及丁国俊，其财产以及债权债务均简单明晰，亦不存在人格

高度混同的事实。天合商贸公司成立后并未开展相关业务，不存

在业务、财务混同的基本事实，不符合实质合并破产的条件。天

合商贸公司房产虽系天府旅发公司赠与取得，但是该行为已经登

记机关的合法登记，物权已属于天合商贸公司，且以抵押担保贷

款的方式将该资产在成都银行百花潭支行进行了抵押担保，将天

合商贸公司纳入天府旅发公司一起整体进行破产清算，将明显损

害天合商贸公司的债权人及股东利益，侵害其合法权益。5.根据

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《关于审理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》

的通知之规定，天合商贸公司亦不符合实质合并破产的情形。天

合商贸公司资产为土地使用权与房产，其权属独立且非常清晰，

不存在区分成本高昂的情形。6.天合商贸公司取得房产不存在损

害天府旅发公司债权人的情形。天合商贸公司于 2012 年取得前

述房产及土地。而天府旅发公司经管理人核查，其普通债权，均

形成于 2012 年之后。因此，天合商贸公司取得房产及土地并未

损害天府旅发公司的普通债权人之利益。而抵押债权，因其系天

府旅发公司提供了房产及土地进行了担保，而所设立的抵押权亦

能完全满足抵押债权人债权的实现。因此，天合商贸公司所取得

的房产及土地对于天府旅发公司的债权人(无论是普通债权人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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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优先债权人)来说，均无害于债权人，不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

的事实。 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关联企业的存在有其经济合理性，但滥用

控制关系，将资产、债务在不同关联企业间不当转移，势必损害

债权人等主体权益，包括关联企业破产状态下全体债权人的平等

受偿的权利。因此，对于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破产,有必要

将多个关联企业视为一个单一企业，合并资产与负债，在统一财

产分配与债务清偿的基础上进行破产程序，各关联企业的法人人

格在破产程序中不再独立。为解决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破产

问题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

第 32 条指出，“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，应当尊重企

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，以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

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。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

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、严重损

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，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

式进行审理。” 

本案中，天合商贸公司与天府旅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叶

礼贵，属于关联企业。从工作人员上看，天合商贸公司成立之初

即为天府旅发公司全资子公司，经股权多次变更后，天合商贸公

司与天府旅发公司股东均为叶礼贵、李建强；此外，两公司的法

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、监事、财务人员均是同一套班子，

据两公司财务人员丁国俊陈述，2016 年以前天合商贸公司有数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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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，同时接受天合商贸与天府旅发公司的管理，2016年以后天

合商贸公司除丁国俊外无其他员工，由此可见，两公司存在人员

高度混同的情形。 

财产上，两公司现有主要资产虽形式上权属明确，但结合两

公司实际控制人叶礼贵及财务人员丁国俊的陈述，以及天合商贸

公司向雅安市国土资源局雨城区分局作出《土地变更登记申请》

可知，天合商贸公司所有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系天府旅发公司无

偿转让，天府旅发公司亦长期无偿使用天合商贸公司一楼楼底吧

台，天合商贸公司所有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与天府旅发公司之间

并无物理分割设施，两公司长期共用财务办公室，资产长期混同

使用。据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礼贵陈述，天合商贸公司成立的目

的是为天府旅发公司融资及占领物流市场份额，天合商贸公司自

2013 年 4月 20日以后，并未开展营业活动，而其所融资金全部

由天府旅发公司使用，最终债务由天府旅发公司偿还。两公司共

用同一财务负责人，且财务会计资料不完整、账册不全，资金往

来情况不明，具有明显的财务混同现象。 

对天府旅发公司管理人是否是天府旅发公司与天合商贸公

司合并破产的适格申请主体的问题。管理人由雨城区人民法院依

法指定，按照法定程序履行管理人职责，其在接管天府旅发公司

并对该公司债权债务清理过程中，全面清理和掌握天府旅发公司

财务账册，对关联企业法人人格是否混同有较为深入的了解，对

实质合并原则的效用也有更为清晰的认识，其具有提出实质合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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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和提出相应依据的能力。故四川天府旅游文化发展有限责任

公司管理人应是天府旅发公司与天合商贸公司合并破产的适格

申请主体。 

综上,天府旅发公司和天合商贸公司之间在人事、财产、财

务等方面存在显著、广泛、持续的混同情形,构成法人人格的高

度混同,且财产难以区分,应当予以实质合并破产。四川省雅安市

雨城区人民法院裁定天府旅发公司和天合商贸公司实质合并破

产清算,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参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一

条之规定,裁定如下: 

驳回雅安天合商贸有限公司复议申请,维持四川省雅安市雨

城区人民法院(2019)川 1802破申 3 号民事裁定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审  判  长   宋卫春 

审  判  员   郑菲菲 

审  判  员  陶明钢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

 

法官 助理   王德琼 

书  记  员   廖云莹 

 


